
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「南港高工市政儲備用地-

興建台北躍動館港工館」參建需求規劃第二次會議紀錄 
 
壹、 會議時間：113年12月23日（星期一）中午12時30分 

貳、 會議地點：本校行政二樓第一會議室 

參、 主席：吳副局長 

肆、 出列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。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廖坤賢 

伍、 台建中心簡報：報告事項詳如: 

附件一:113_1219_港工館_南港高工參建方案說明(20241219V1

版) 

陸、 各與會單位意見： 

一、 台灣建築中心： 

1.依據12/17(二)會議決議事項續辦，目前圖資已整合校方整

體需求規劃，樓板面積已含公設，詳如附件一所示。 

2.實際仍以南港高工及教育局同意方案為準。 

二、 體育局: 

1.建議規劃參建經費以樓地板面積分攤，地下室停車法停分

攤，維護管理可另案討論。 

2.本局預計12月30日陳報秘書長臺北躍動館專案（含港工

館）。 

三、 教育局: 

1.視南港高工實際需求及所需預算，由教育局簽報秘書長同意，

本局內部討論12月24日下班前回覆結果。 

2.建議校方使用頻率高的場域設定為自用空間，其餘空間可採

共同使用。 

四、 南港高工： 



1.今年未能向教育局爭取到學校整建需求順位，故本校同意重

新評估活動中心使用整體需求，配合躍動館參建。 

2.依本校109年委託建築師辦理新建校舍 EOD 案先期規劃報告，

學生活動中心空間需要8800m2，重新檢討學生活動中心空間

下調仍需約4800m2，倘若面積過小不敷使用，將影響學校師

生活動安全及教學活動，會後提供相關圖資。 

3.原先期規劃需求，地下室僅需一層，汽車位153位，機車85

位，無障礙汽車位3位，無障礙機車位1位，目前校區內平面

車位均不屬於建物法停。 

 

柒、 結論： 

請本府教育局協助會後2日內南港高工確認整體需求及經費，

以利港工館需求確認後陳報供需整合會議及後續設計作業啟動。 

捌、 散會：（下午13時30分） 

 


